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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财购处字〔2017〕1号

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九江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郭冬生
地  址：九江市长虹大道32号
联系电话：0792-8983328
    在全省组织的2017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代理的政府采购项目检查工作中，你公司被抽取检查的项目：共青城市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采购生态文明公园PPP咨询和代理机构项目被检查组查出存在违法行为，根据项目归属地处罚权限，作出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决定：
 一、违法事实
你公司组织的该项目存在：一是资料装订不齐全、缺项（如未见合同文本及合同签订方式、未见中标公告、未见合同公告、未见验收单、未见合同签订、未见保证金收、退款凭证）。二是招标文件存在倾向性、歧视性条款、政策功能没体现（如对如未见评委个人详细打分表、未见采购人委托代表参加评标授权函）。三是操作程序不合规（如未见评审报告确认函）。
    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7号）、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》、《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》。
二、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
    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“第七十一条 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与警告，可以并处罚款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的人员，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，并通报”，以及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〉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》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你公司给与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的行政处罚。
本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。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本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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